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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陸法字第1069902268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中國大陸配偶經許可在臺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（含專

案長期居留）期間，即得在臺工作，毋需申請工作證一事

，請惠予廣為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及第17條之1

規定，中國大陸配偶經許可在臺依親居留後，得在臺工作

。前揭規定業自98年8月14日起施行，且毋需申請工作證，

核先明。

二、惟本會近來屢接獲民眾陳情，目前仍然有許多雇主不了解

前揭規定，而要求中國大陸配偶出示工作證或身分證始予

僱用，惠請加強廣為宣導，以保障中國大陸配偶在臺權益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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